
精誠中學教室佈置競賽辦法 

一、目 的：營造整潔美觀、高雅樸實的學習空間，增進藝術涵養，培養人文素質。 

二、實施對象：分國中組及高中組 

【一】 國中教室佈置組：全校國中各班，不分年級進行評比。 

【二】 高中教室佈置組：全校高中各班，不分年級進行評比。 

三、實施方式：教室佈置分為四大部分如下： 

          （一）佈告欄部分〈佔 35分〉 

               公佈欄一律鋪上底層紙張，【以不張貼白板方式標示公佈欄、生活及學習園地、榮譽榜】 

          （二）班級公約〈班規〉〈佔 10分〉 

     （三）掃具櫃擺放置適當位置，並請整理乾淨；垃圾桶請置於教室內並標示資源回收分類部分

〈佔 10分〉 

     （四）教室整體部分〈共 45分〉 

        1.標語（箴言）統一置放於教室內牆面〈佔 10分〉 

               2.講桌佈置---若桌面為平面者一律鋪上桌巾，色調以清爽美觀為重〈共 10分〉 

               3.班級課表及教室有助學習環境之營造〈共 10分〉 

               4.內容使用「英語標語或文字」〈共 15分〉 

※ 補充說明【勤學樓之班級】： 

 垃圾桶、資源回收桶與紙類回收桶請放置於教室內，並標示資源回收分類部分。 

 掃具櫃各樓層請統一位置，放置於東邊走廊旁的牆壁凹槽內，並請靠牆放置並勿遮住採光

玻璃磚，位置如下圖 
四、注意事項： 

（一） 教室佈置時請勿在佈告欄(白板底)使用雙面膠或泡棉膠帶，邊框 10公分除外。 

（二） 佈告欄(軟木底)請使用圖釘固定，勿使用雙面膠或泡棉膠帶。 

（三） 禁止在牆壁、門窗直接使用雙面膠或泡棉膠帶。 

（四） 門窗佈置請考慮持久性與美觀。 

（五） 牆面標語部分請使用透明膠帶黏貼(需考慮日後能全部拆除，且不影響牆面。) 

（六） 日後換教室需恢復教室原始狀況，請勿遺留任何佈置、泡棉膠、雙面膠。 

（七） 以上注意事項有違規者，皆列入評分標準，加以扣分，請特別留意。 

（八） 週六教室開放佈置時間為 9月 5日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其餘週六、日時間一概不開放。 

五、評審時間：10月 5日至 10月 9日 

六、評分委員：     國中部請王許勇主任、陳銘鴻組長、楊世帆組長。 

                   高中部請賴冠如老師、黃昱銘組長、蕭宇君組長。 

七、獎勵辦法：          

（一） 依學生獎懲要點，各組第一名記小功乙次嘉獎乙次並發給獎狀一紙、第二名記小功乙

次並發給獎狀一紙、第三名記嘉獎貳次並發給獎狀一紙及佳作記嘉獎乙次並發給獎狀

一紙。 

（二） 高中教室佈置組，取第一名 1班、第二名 3班、第三名 4班及佳作 4班。 

（三） 國中教室佈置組，取第一名 1班、第二名 3班、第三名 4班及佳作 8班。 

 

八、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經校長同意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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